
附件1 

與家庭教育相關之 CEDAW條文 

第一條 

在本公約中，"對婦女的歧視"一詞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

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

識、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

本自由。 

 

第五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

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b)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

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 

 

第十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婦女在教育方面享

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特別是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保證： 

(a)在各類教育機構，不論其在城市或農村，在專業和職業輔導、取得學習機

會和文憑等方面都有相同的條件。在學前教育、普通教育、技術、專業和

高等技術教育以及各種職業培訓方面，都應保證這種平等；   

(b)課程、考試、師資的標準、校舍和設備的質量一律相同；  

(c)為消除在各級和各種方式的教育中對男女任務的任何定型觀念，應鼓勵實

行男女同校和其他有助於實現這個目的的教育形式，並特別應修訂教科書

和課程以及相應地修改教學方法；  

(d)領受獎學金和其他研究補助金的機會相同；  

(e)接受成人教育、包括成人識字和實用讀寫能力的教育的機會相同，特別是

為了盡早縮短男女之間存在的教育水平上的一切差距；  



(f)減少女生退學率，並為離校過早的少女和婦女安排各種方案；  

(g)積極參加運動和體育的機會相同；  

(h)有接受特殊知識輔導的機會，以有助於保障家庭健康和幸福，包括關於計

劃生育的知識和輔導在內。 

 

第十六條 

1.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

婦女的歧視，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 

(a)有相同的締結婚約的權利；  

(b)有相同的自由選擇配偶和非經本人自由表示、完全同意不締結婚約的權

利；  

(c)在婚姻存續期間以及解除婚姻關係時，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  

(d)不論婚姻狀況如何，在有關子女的事務上，作為父母親有相同的權利和義

務。但在任何情形下，均應以子女的利益為重；  

(e)有相同的權利自由負責地決定子女人數和生育間隔，並有機會使婦女獲得

行使這種權利的知識、教育和方法；  

(f)在監護、看管、受托和收養子女或類似的制度方面，如果國家法規有這些

觀念的話，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但在任何情形下，均應以子女的利益為

重；  

(g)夫妻有相同的個人權利，包括選擇姓氏、專業和職業的權利；  

(h)配偶雙方在財產的所有、取得、經營、管理、享有、處置方面，不論是無

償的或是收取價值酬報的，都具有相同的權利。 

2.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具法律效力，並應採取一切必要行動，包括制訂法律，

規定結婚最低年齡，並規定婚姻必須向正式機構登記。 

 

CEDAW第21號一般性建議：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平等 

不分性別在社會上和家庭中享有平等的人權；不論在家務分工、教養子女等家

庭任務及婚姻中財產分配、繼承權益等均享有平等之權利。 

 



CEDAW第29號一般性建議：婚姻、家庭關係及其解消的經濟後果 

1.廣義地理解「家庭」概念，「家庭」在各國之間和國家內部具有各種不同的

形式和職能。 

2.國家有義務解決各種形式的家庭和家庭關係中的性和性別歧視。 


